附件1
2026年度梅州市梅县区公安机关

普法工作要点

2026年是“九五”普法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法治宣传教育法》施行后的第一年。全区公安普法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立足公安主责主业，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为护航梅县“百千万工程”，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梅县筑牢法治根基。
一、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

1.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纳入各类执法业务培训重点课程。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述法首要内容，运用“十二个坚持”对照公安工作职责使命，指导公安法治实践，推动全市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版）》等权威读本。 

2.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大众化传播。把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作为公安普法首要任务，持续开展更多面向大众的宣传活动，依托公安窗口单位，运用宣传海报、视频片、网络互动等形式，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梅州实践，用客家方言、身边案例讲好法治故事，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阐释融入日常工作之中，全面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安工作各领域各环节的生动实践。

二、紧扣重点深化内部学法宣传

3.提升“关键少数”带头学法引领作用。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推进法治建设、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纳入个人年度述职报告。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发生行政诉讼案件的公安机关，其行政负责人至少出庭应诉1次。组织领导干部、公安民警通过现场旁听、观看直播等方式旁听庭审，促进证据意识强化、办案能力提升、执法理念转变。

4.加强党内法规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不断提升公安机关依法履职、依规管党治警水平。大力学习宣传党章和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等。落实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清单制度，并动态调整清单。结合党内集中教育，将党内法规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组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必学内容和广大党员教育培训、日常学习重点内容，引导全区公安民警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
5.做好新法新规的学习宣传。认真做好《治安管理处罚法》《法治宣传教育法》《网络安全法》《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以及《广东省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工作，围绕公安机关职责向社会公众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6.强化内部学法培训支撑。紧扣理论学习重点及实务执法难点，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新法新规为主要内容，通过集中轮训、专题讲座、知识竞赛、案例复盘等方式加强内部学法培训。重点围绕一线执法薄弱环节和易发生伤亡、易引发执法负面舆情等突出情形，深入开展全区公安机关执法安全大练兵，推动全警牢固树立安全执法理念，切实提升基层一线安全防护能力和规范执法水平。认真组织开展公安机关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和国家工作人员2026年度网上学法考试，鼓励民警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三、突出特色推进对外普法宣传

7.持续加强宪法、民法典学习宣传。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利用“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面向群众大力宣传宪法、国旗法、国歌法、国徽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弘扬宪法精神。积极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聚焦民法典中与公安履职密切相关的涉企权益保障、公民权利保护、人身财产安全、高空抛物治理等内容，融入执法办案、纠纷化解、便民利企服务全过程，开展精准普法，切实增强群众法治意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8.深入开展国家安全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分裂国家法》《反恐怖主义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保密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力度。结合公安工作实际，重点围绕网络安全领域开展宣传，普及常见网络犯罪的防范措施，提升公共信息网络安全意识，营造全社会网络安全法治意识。

9.大力宣传重点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营商环境方面，借助“送法进企”等方式，着力对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涉企执法、反洗钱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社会治理方面，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导向，结合扫黑除恶、禁毒打赌、生态环境、交通安全、无人机管控、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化解涉众金融风险等开展普法宣传。服务民生方面，以为民服务为落脚点，聚焦户政管理、出入境管理、个人信息保护、妇女权益保障、食品药品安全、见义勇为等领域开展普法宣传。涉外法治方面，围绕涉外行政管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方面法律法规及政策，加强对赴境外企业、公民和在粤外国人、港澳台人员的法治宣传，提供更优质涉外法律服务，用好《外国人在粤法律法规指南》等普法读本助力苏区融湾先行区建设。

10.加强重点人群法治宣传教育。强化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落实《公安法治副校长工作规范》，协助学校利用国家宪法日、开学季、放假前等时间节点，围绕反暴力、反欺凌、防侵害、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和国家安全、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主题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指导、协助学校开展预防违法犯罪工作。强化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信访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普及宣传与群体人员维权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提升群体人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履行法定义务的意识和能力。强化羁押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社区矫正对象、涉毒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法治宣传教育，普及刑法、禁毒法、社区矫正法等法律法规知识，加强警示教育与心理疏导，帮助群体人员回归社会、远离违法犯罪。
四、创新优化普法工作体系

11.打造公安特色法治文化品牌。加强挖掘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红色法治遗址遗迹中的法治元素，结合客家文化特色，转化为公安法治文化资源，依托我区法治文化场所开展特色群众性法治宣传活动，打造我区公安特色普法品牌。鼓励发动公安干警开展各类公安法治艺术创作，支持评选、推荐、宣传优秀公安法治作品，充分展现我区公安机关法治文化建设成果。积极参与全市法治文化集中宣传活动、“谁执法谁普法”创新创先工作项目征集评选、法治动漫微视频评选等活动；对执法对象、管理对象、服务对象，结合公安职责开展提升法治素养的普法活动。

12.依托关键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结合“1·10”人民警察节、“5·15”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6·5”世界环境日、“6·26”国际禁毒日、“12·2”交通安全日、“7·15”防范金融犯罪宣传周、网络安全宣传周、宪法宣传周、民法典宣传月、禁毒宣传月等时间节点，围绕公安机关实施的法律法规，组织开展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差异化普法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普法供给与群众需求的“同频共振”。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社会热点难点案事件，主动开展“小快灵”普法，及时回应关切、释法明理、引导舆论。

13.推进形成精准普法新模式。创新普法宣传理念，依托“报、网、端、微、屏”于一体的全媒体普法矩阵，结合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数据画像等新技术，重构普法方式、内容载体、传播链路，制作普法短视频、微短剧等适合碎片化传播的轻量化内容，提升普法作品推送的时效性，推动“精准滴灌”。鼓励开设各类公安普法栏目，结合新兴领域的新法新规，探索运用声乐作品、虚拟主播、互动视频等方式设计宣传内容，加强公安普法新媒体矩阵建设。

14.编制公安“九五”普法规划。根据全市公安机关“九五”普法规划，编制全区公安机关“九五”法治宣传教育规划。将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公安机关法治建设总体部署，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推动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执法、服务全过程。分局相关警种、部门紧密结合业务实际，明确任务、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推动法治宣传教育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一体推进，确保法治宣传教育在基层落地见效。

15.加强公安普法队伍建设。各单位要结合实际，不断强化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普法骨干队伍建设，统筹警种专业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普法实务培训，提升普法队伍精准普法、释法说理、基层宣讲能力。加大普法队伍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宣传，对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积极向普法部门推荐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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